
 

关于北京可利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北京可利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并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现对由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

推荐的北京可利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第二轮问询意见。 

1.关于营业收入。根据申请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1）

公司 IT 基础架构建设业务主要面向金融机构等客户群体，根

据客户定制化需求，协助客户搭建各类数据中心，包括需求

分析、方案设计、软硬件产品选型、设备交付管理、售后维

保服务等，上述业务中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选配定制，交付

方案设计，协调生产发货，安装调试等服务，提供了重大整

合服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2）公司成本构成中，外购软硬件成本占比 95%以上，外

购服务成本占比约 3-4%，自有人工成本占比 1%以下；（3）

中介机构对公司营业收入执行函证程序，2023 年、2024 年

回函相符比例分别为 28.77%、22.82%，比例较低。 

请公司：（1）梳理 IT 基础架构建设业务各环节公司承担

的具体工作，细化说明公司在 IT 基础架构建设业务中提供了



重大整合服务的具体体现；（2）梳理公司报告期内主要销售

及采购合同，说明是否存在客户指定供应商品牌或型号等情

形，如有，请详细说明情况；（3）说明报告期内客户发生的

退换货情形及具体处理流程，公司是否因商品不符合客户质

量标准等要求而承担赔偿责任；（4）说明公司采购订单是否

依托于销售订单，销售价格是否在采购价格一定区间内浮

动，公司是否拥有完全自主定价权，公司是否实质上承担商

品价格变动的风险；（5）结合合同条款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

实际物流情况（发往公司及直接发往客户占比），说明公司

是否承担不能按时交货的违约风险，是否承担存货毁损、灭

失、减值、滞销积压的风险；（6）结合上述情况，按照实质

重于形式，说明公司 IT 基础架构建设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

入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说明主要客户回函

率较低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惯例，采取的具体替代措施及

有效性，对公司营业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是否充分，对公司营

业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主要客户与供应商重合。根据申请文件及前次问

询回复，报告期内公司与神州数码、阿里云、浪潮等厂商存

在大额客户与供应商重合情形，其中与阿里云采购和销售同

时较高。 

请公司：（1）详细说明主要客户与供应商重合涉及的具

体销售和采购内容，是否存在同一设备在同一集团内不同主

体间采购及销售情形，如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情况及原因；



（2）说明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采购和销售金额同时

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使用通俗易懂语言说明同一主体不同

项目间未直接完成采购与销售，通过公司开展业务的必要性

与真实性。 

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实际控制人。根据申请文件及前次问询回复，（1）

公司实际控制人焦耀光的历史多次出资资金来源于对外借

款；（2）焦耀光向艳缘通公司的借款经由艳缘通公司控制的

多个银行账户支付及偿还；（3）2020 年 12 月，焦耀光妻弟

张仲景代焦耀光向姚泽攀、龙兵偿还共 200 万元，焦耀光尚

未偿还张仲景借款；（4）焦耀光向金庆乐的相关借款系经由

佟晓军、许优娜（公司董事）、武淑欣多个自然人。 

请公司：（1）列表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焦耀光历次借款

出资情况及偿还情况，包括实际出借人、借款金额、借款利

率、借款期限、借款资金支付路径，已偿还金额、清偿资金

来源、偿还资金支付路径，目前是否已清偿完毕，借款主体

之间是否因借款本息偿还存在纠纷或争议；（2）说明焦耀光

与艳缘通公司经由多个银行账户实现资金收付的原因及合

理性，相关银行账户持有主体之间的关联关系，相关资金的

最终实际来源及其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相关纠纷或争议；

（3）说明焦耀光与张仲景之间相关借款长期未清偿的原因

及合理性，焦耀光与张仲景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异常资金往

来，是否存在代持或其它利益安排；（4）说明焦耀光与金庆

乐的相关借款经由金庆乐控制的吉安达公司时任员工、股东



收付的原因及合理性，金庆乐出借资金的最终实际来源，是

否存在代持或利益输送情形；（5）说明焦耀光多次通过借款

出资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严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的情

形，相关借款的还款来源及稳定性，目前是否存在大额到期

债务，是否影响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在公司任职的适格

性。 

请主办券商、律师：（1）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说明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持股

平台出资合伙人等主体出资前后的资金流水核查情况；说明

对实际控制人焦耀光出资借款及还款的资金流水核查情况，

对借款及还款支付路径的核查是否充分、全面；（3）结合对

公司实际控制人借款的相关主体的访谈或确认情况，以及对

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报告期内与相关借款主体的

资金往来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纠纷或争议，是否存在代持或

利益输送情形。 

4.其它事项。 

（1）请公司：核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合并报表

范围及变化情况”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如有误，请修改

相关表述。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2）请会计师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之“1-22 不予披露相关

信息”核查并更新核查报告。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 

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 

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说明；如财务报告审计截 

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按要求补充披

露、核查，并更新推荐报告。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

易所类第 1 号：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的工作要求，中介机构应就北交

所辅导备案进展情况、申请文件与辅导备案文件一致性出具

专项核查报告并与问询回复文件一同上传。 

请你们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上述问询意见逐项落实，并

通过审核系统上传问询意见回复材料全套电子版（含签字盖

章扫描页），涉及更新申请文件的，应将更新后的申请文件

上传至对应的文件条目内。若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

修改，请以楷体加粗说明。如不能按期回复的，请及时通过

审核系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如公开转让说明书所引用的 

财务报表超过 6 个月有效期，请公司在问询回复时提交财务

报表有效期延期的申请，最多不超过 3 个月。 

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 



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疏漏、不实。我们收到你们的回复后，

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们发出审核问询意见。如发现

中介机构未能勤勉尽责开展工作，我们将对其行为纳入执业

质量评价，并视情况采取相应的自律监管措施。 
 

 

                              挂牌审查部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